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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三号） 自１９５１年前政务院发布关于民工整修公路

的暂行规定以来，各地的公路养护和地方道路修建工作，已

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有些地区在执行民工建设勤务

制度中，由于缺乏周密的计划、组织和深入的检查工作，仍

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浪费民力的现象。随着国家建设事业，

特别是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地方交通将担负着日益繁重的运

输任务。因此，必须切实改进民工建勤工作，继续发扬我国

人民修桥补路的优良传统，贯彻依靠群众，节约民力，管好

、养好和修建地方道路的方针，使地方交通运输事业密切配

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此，特作

如下指示：一、 规定每年每个劳动力的义务建勤，由过去的

十个工作日，改为至多不超过五个工作日。车、船等运输工

具及兽力的义务建勤为每年两个工日。所需工具由民工自带

。二、 凡有劳动力的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农民，和

年满十八岁至四十岁的女性农民都有建勤义务。 因病不能劳

动的或者是妇女怀孕， 在动员民工建勤的时候，应予免除。

三、 动员范围，由于各地居民密度与地区条件不同，原则上

以在道路两侧十五公里以内为限，由各省（市）人民委员会

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规定。四、 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社为单位

，指派一定的人员和运输工具，代表全社完成规定的建勤工

日和车工日。五、 动员民工建勤，必须注意利用农隙，不误

生产。动员以前必须经过精确计算，作出具体计划，加强组



织管理和技术指导，严防盲目动员，浪费民力；并且应当尽

量利用农村换工、分工互助等调剂劳力的办法，使负担更加

合理，生产不受影响，但一律不许征收代金。民工建勤的组

织动员，由地方人民委员会负责，业务和技术管理由各地交

通管理机构负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可根据

以上原则制定具体办法，发布施行，并报告交通部备查。 总

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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